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证券代码：600375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 2024－031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24年 2月 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4年 2月 26日上午

9时整在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其中独立董事 3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范现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汽车”）、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马专汽”）、安徽福马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马零部件”）、安徽福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马电子”）、芜湖福马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福马”）分别为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是上市公司体系内的核心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经营实体。上述五

家子公司近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情况，同时存在对上市公司的大额应收款，

并且为上市公司对外融资提供大量担保。上市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预计

将陷入资不抵债，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上市公司已于 2024年 2月 23日进

入预重整程序，上述五家子公司存在经营状况恶化和债务清偿风险，为整体性化

解面临的债务风险并提高债务风险化解的工作效率，上述五家子公司有必要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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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程序一并进行协调审理。 

综上，鉴于华菱汽车、星马专汽、福马零部件、福马电子、芜湖福马已有明

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但尚具备重整价值，上述五家子公司拟向马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同时申请对其与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程序进行协调审

理。 

法院能否决定子公司进行预重整，子公司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

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与相关各方沟通，并结合公司及五家

子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

行性，积极推进该事项的实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

整及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3）。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7日 

 


